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9號

原      告  楊秀娥  

訴訟代理人  薛逢逸律師

被      告  黃裕軒  

訴訟代理人  吳素琴  

被      告  李國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07,11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裕軒為鄰居，原告為新竹縣○○鄉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彭政

豪之母，黃裕軒則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59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黃瑞興之子。於民國67年

間，原告之公公向黃裕軒之父黃瑞興購買系爭592地號部分

土地建造倉庫，範圍即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連接之土地面

積11坪（1坪等於3.30579平方公尺，11坪約36.36平方公

尺），但因當時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故未辦理過戶，只有

口頭約定並寫下一張契約書，註明日後可辦理過戶。嗣於10

8年間，黃裕軒到原告家中告知原告，他委託之代書即被告

李國榮說原告居住之建築物侵占他所有之系爭592地號土

地，如果當時有跟黃瑞興購買土地，應提出當時簽訂之買賣

契約證明，李國榮會申請量測，待日後量測結果確定後，會

計算建築物占用之範圍，計算應補償之金額，可知原告與黃

裕軒就買受系爭592地號土地之範圍，合意為「建物實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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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面積」。數日後李國榮聯繫原告，告知竹東地政事務所

量測結果出來了，扣除先前購買的11坪土地後，建築物還占

用系爭592地號土地1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被告黃

裕軒之母親吳素琴願意以低於市價之每坪新臺幣（下同）3

2,500元出售（共433,225元），並由原告繳交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等費用作為多年占用之賠償，若不願意購買，就請拆

屋還地。原告遂與黃裕軒於108年4月26日在李國榮事務所簽

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同意買受建物占用之系

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33坪，並支付433,225元完畢，而於1

08年8月16日，將建物占用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

592之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原告

之女彭依萍名下。事後，彭依萍偶然上網查詢地籍圖時發現

家中建築物所顯示之地籍圖形與108年4月26日簽訂之買賣契

約上附圖形不合，竟包括建築物後段無法使用之河道在內，

彭依萍即向李國榮聯繫詢問當初量測建物占用系爭592地號

土地時之情形，但李國榮並未回應彭依萍之疑問。彭依萍再

向黃裕軒、吳素琴詢問理論，為何未按照當時口頭之約定方

式分割土地，黃裕軒、吳素琴則推託是由李國榮處理的，並

約好一起去李國榮事務所詢問狀況，如果真有分割錯誤，會

願意買回多分的土地。然之後彭依萍備妥資料後，黃裕軒就

不願意處理了。依據新竹縣竹東鎮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

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複丈圖），原告所有之建物僅占

用系爭592地號土地42.78平方公尺，原告僅需要購買扣除11

坪後之土地即可，黃裕軒、李國榮故意以錯誤資訊告知原

告，導致原告誤認建物占用之面積多達80.43平方公尺（尚

未扣除67年間購入之坪數），致使原告額外購買差額之13.3

3坪而支付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

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

5,990元、13,091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

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

元），合計共476,455元，黃裕軒、李國榮自應連帶負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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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另原告與黃裕軒間之買賣合意既僅為「建物實際占用

之面積」，則黃裕軒受領433,225元價金亦無法律上原因。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並聲明：黃裕軒、李國榮應連帶給付原告476,45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李國榮部分：是因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耕地有分割的

限制，必須符合要件才可以分割，基於不可分性，才會把非

「建物實際占有之面積」部分之土地也整塊賣給原告，而分

割為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㈡黃裕軒部分：其意見同李國榮，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子彭政豪所有之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地號土地

土地兩相比鄰，原告公公於67年間向黃瑞興購買與系爭594

地號土地相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面積11坪（約36.36平方公

尺），嗣於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在李國榮地政士事

務所簽訂買賣契約，買賣契約書上記載系爭592地號土地之

面積共80.43平方公尺，願意讓售與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每坪為32,500元，土地分割費用、稅金等概由買方即原

告負擔，此次買賣之標的為差額之13.33坪（約44.07平方公

尺），價金共433,225元，另李國榮並收受原告所交付之稅

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

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

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

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嗣後系爭592之1

地號土地則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登記在彭依萍名下

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594地號土地98年4月29日地籍圖

謄本、原告公公與黃瑞興之買賣合約書、108年4月26日原告

與黃裕軒簽署系爭買賣契約書、原告付款存款憑條、李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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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之收據、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112年6月2日地籍圖謄

本、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

本、系爭複丈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5條定有明文。

  ㈢查觀之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簽署之買賣契約，原告公

公係向黃瑞興購買比鄰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之11坪系爭592

地號土地（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0頁），即約36.36平方公

尺。再觀之原告提出其所居住後方之照片與彩色地籍圖查詢

結果（見本院卷第39頁、第55頁），比對系爭複丈圖（見本

院卷第163頁）後可知原告建物後方為河道而難以利用。再

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文字，既敘明此次購買之標的為上

開11坪外之「差額」坪數13.33坪（見本院卷第33頁），顯

見原告所欲買受之範圍，就僅限於其所居住之建物實際占用

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而已，而不及於建物後方難以利用

之河道土地，此亦可觀之彭依萍與黃裕軒之錄音譯文，彭依

萍向黃裕軒表示「當初作跟他（即李國榮）講說量的時候，

你沒有跟他講清楚說，只量我們占到的部分，其他不關我們

的不可以切給我們嗎？」，黃裕軒回應「有啊」（見本院卷

第155頁），另彭依萍再向黃裕軒稱「我當初只交代你們

說，我說你給我切到我占到你的部分，其他不關我的你不可

以給我，但是他怎麼可以把那些不是我的全部給我，那就是

他的問題啊」後，黃裕軒亦表示「對啊，對啊」等語（見本

院卷第157頁），亦可知悉。然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自

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後，面積達80.43平方公尺（見本院

卷第49頁，約24.33坪），且依系爭複丈圖，系爭592之1地

號土地範圍包括原告居住建物後方無法利用之河道及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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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此部分係原告所無欲購買之部分，而原告所居住之建物

占用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之範圍，卻僅有42.78平方公尺。4

2.78平方公尺換算為坪後，為12.94坪，於扣除原告公公已

經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差額僅為1.94坪，即原告於108

年間，僅需要向黃裕軒購買1.94坪之土地，即可免於拆屋還

地，且自其上原告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亦可知此係原告與

黃裕軒均認知原告欲購買之土地範圍。

  ㈣又系爭594地號土地、系爭592地號土地、系爭592之1地號土

地均為農牧用地，依62年9月3日公布施行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規定：「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現有之

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

共有；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變更部分得為分割」，

是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買賣土地時，確實不能將系爭

592地號土地之11坪土地分割登記，然於72年8月1日時上開

規定已經修正「因出售與毗鄰耕地自耕地自耕農而與其耕地

合併者，得為分割」，再於92年2月7日修正為「每宗耕地分

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

者，得為分割合併」，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款定有

明文，是系爭592地號土地並無不能僅分割出原告建物占用

之面積42.78平方公尺予原告之理（即系爭複丈圖黃色部分

之範圍），此據系爭複丈圖上之592之2地號亦係自系爭592

地號土地分割而出，面積卻比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來得更

小，益徵此節。

  ㈤而李國榮為專業地政士，對於上開法規之適用理當知之甚

詳，卻於辦理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中，傳達錯誤資訊予

原告，而致原告向黃裕軒購買差額之13.33坪之土地，然而

原告僅需購買1.94坪即可免於拆屋還地，已如前述，是原告

多買受了11.39坪之土地（13.33-1.94＝11.39），自已受有

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可歸責於李國榮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李

國榮自應負侵權行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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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而黃裕軒為系爭592地號土地之所有人，於兩造108年間磋商

買賣時，亦知悉原告所欲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僅

限於「原告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而已，有彭依萍與黃裕軒

之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已如前述，卻於買賣過程中未加注

意，致將多餘之土地11.39坪及原告建物後方之河道、畸零

地併售予原告而受有利益，黃裕軒對於系爭592地號土地上

河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之事，不能諉為不知，本院認原告

既已舉證證明黃裕軒知悉兩造間購置土地範圍之真意，對於

嗣後買賣過程與實際情況不符一事，黃裕軒受有利益本就不

該不聞不問，並且應舉證證明自己並無故意或過失。然而，

黃裕軒並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此節，則其對於原告所受損

害，自應與李國榮連帶負賠償責任。

  ㈦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額外購買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

3.33坪而支付之價金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43,23

0元，合計共476,455元等語。惟查原告建物於扣除原告公公

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確實存有差額為1.94坪，業已論述

如前，是原告所多餘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係11.39

坪，並應以此計算原告所受之損害：

　1.買賣價金之損害：以當時108年間買賣時雙方約定之價金每

坪為32,500元計算（見本院卷第33頁），11.39坪即370,175

元。

　2.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之損害：108年間買賣時，原告共支付

購買13.33坪土地之稅金、代書費等費用共43,230元（見本

院卷第31頁、第37頁），本院為估算此部分原告所受損害，

換算每坪為3,243.06元（43,260/13.33＝3,243.06），11.3

9坪即36,938元（3,243.06*11.39＝36,938.4，元以下四捨

五入）。

　㈧基上，原告因本件被告二人之侵權行為，得請求之賠償金額

為407,113元(計算式：370,175+36,938＝407,113）。

　㈨另原告主張黃裕軒應依不當得利返還價金433,225元等語，

然黃裕軒受有此部分價金之利益係本於系爭買賣契約，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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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前，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是原告此部分

之主張，自無可採。

　㈩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二人應負之前揭損害賠償義務，並無確定期限，依

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均為112

年7月4日，見本院卷第69頁、第71頁）之翌日即112年7月5

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07,113元，及自112年7月5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二人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

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

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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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9號
原      告  楊秀娥  
訴訟代理人  薛逢逸律師
被      告  黃裕軒  
訴訟代理人  吳素琴  
被      告  李國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07,11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裕軒為鄰居，原告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彭政豪之母，黃裕軒則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黃瑞興之子。於民國67年間，原告之公公向黃裕軒之父黃瑞興購買系爭592地號部分土地建造倉庫，範圍即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連接之土地面積11坪（1坪等於3.30579平方公尺，11坪約36.36平方公尺），但因當時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故未辦理過戶，只有口頭約定並寫下一張契約書，註明日後可辦理過戶。嗣於108年間，黃裕軒到原告家中告知原告，他委託之代書即被告李國榮說原告居住之建築物侵占他所有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如果當時有跟黃瑞興購買土地，應提出當時簽訂之買賣契約證明，李國榮會申請量測，待日後量測結果確定後，會計算建築物占用之範圍，計算應補償之金額，可知原告與黃裕軒就買受系爭592地號土地之範圍，合意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數日後李國榮聯繫原告，告知竹東地政事務所量測結果出來了，扣除先前購買的11坪土地後，建築物還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1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被告黃裕軒之母親吳素琴願意以低於市價之每坪新臺幣（下同）32,500元出售（共433,225元），並由原告繳交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等費用作為多年占用之賠償，若不願意購買，就請拆屋還地。原告遂與黃裕軒於108年4月26日在李國榮事務所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同意買受建物占用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33坪，並支付433,225元完畢，而於108年8月16日，將建物占用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592之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原告之女彭依萍名下。事後，彭依萍偶然上網查詢地籍圖時發現家中建築物所顯示之地籍圖形與108年4月26日簽訂之買賣契約上附圖形不合，竟包括建築物後段無法使用之河道在內，彭依萍即向李國榮聯繫詢問當初量測建物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時之情形，但李國榮並未回應彭依萍之疑問。彭依萍再向黃裕軒、吳素琴詢問理論，為何未按照當時口頭之約定方式分割土地，黃裕軒、吳素琴則推託是由李國榮處理的，並約好一起去李國榮事務所詢問狀況，如果真有分割錯誤，會願意買回多分的土地。然之後彭依萍備妥資料後，黃裕軒就不願意處理了。依據新竹縣竹東鎮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複丈圖），原告所有之建物僅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42.78平方公尺，原告僅需要購買扣除11坪後之土地即可，黃裕軒、李國榮故意以錯誤資訊告知原告，導致原告誤認建物占用之面積多達80.43平方公尺（尚未扣除67年間購入之坪數），致使原告額外購買差額之13.33坪而支付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合計共476,455元，黃裕軒、李國榮自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原告與黃裕軒間之買賣合意既僅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則黃裕軒受領433,225元價金亦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黃裕軒、李國榮應連帶給付原告476,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李國榮部分：是因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耕地有分割的限制，必須符合要件才可以分割，基於不可分性，才會把非「建物實際占有之面積」部分之土地也整塊賣給原告，而分割為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裕軒部分：其意見同李國榮，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子彭政豪所有之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地號土地土地兩相比鄰，原告公公於67年間向黃瑞興購買與系爭594地號土地相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面積11坪（約36.36平方公尺），嗣於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在李國榮地政士事務所簽訂買賣契約，買賣契約書上記載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80.43平方公尺，願意讓售與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每坪為32,500元，土地分割費用、稅金等概由買方即原告負擔，此次買賣之標的為差額之1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價金共433,225元，另李國榮並收受原告所交付之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嗣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則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594地號土地98年4月29日地籍圖謄本、原告公公與黃瑞興之買賣合約書、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簽署系爭買賣契約書、原告付款存款憑條、李國榮簽署之收據、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112年6月2日地籍圖謄本、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複丈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定有明文。
  ㈢查觀之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簽署之買賣契約，原告公公係向黃瑞興購買比鄰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之11坪系爭592地號土地（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0頁），即約36.36平方公尺。再觀之原告提出其所居住後方之照片與彩色地籍圖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39頁、第55頁），比對系爭複丈圖（見本院卷第163頁）後可知原告建物後方為河道而難以利用。再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文字，既敘明此次購買之標的為上開11坪外之「差額」坪數13.33坪（見本院卷第33頁），顯見原告所欲買受之範圍，就僅限於其所居住之建物實際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而已，而不及於建物後方難以利用之河道土地，此亦可觀之彭依萍與黃裕軒之錄音譯文，彭依萍向黃裕軒表示「當初作跟他（即李國榮）講說量的時候，你沒有跟他講清楚說，只量我們占到的部分，其他不關我們的不可以切給我們嗎？」，黃裕軒回應「有啊」（見本院卷第155頁），另彭依萍再向黃裕軒稱「我當初只交代你們說，我說你給我切到我占到你的部分，其他不關我的你不可以給我，但是他怎麼可以把那些不是我的全部給我，那就是他的問題啊」後，黃裕軒亦表示「對啊，對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頁），亦可知悉。然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後，面積達80.43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49頁，約24.33坪），且依系爭複丈圖，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範圍包括原告居住建物後方無法利用之河道及畸零地，此部分係原告所無欲購買之部分，而原告所居住之建物占用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之範圍，卻僅有42.78平方公尺。42.78平方公尺換算為坪後，為12.94坪，於扣除原告公公已經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差額僅為1.94坪，即原告於108年間，僅需要向黃裕軒購買1.94坪之土地，即可免於拆屋還地，且自其上原告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亦可知此係原告與黃裕軒均認知原告欲購買之土地範圍。
  ㈣又系爭594地號土地、系爭592地號土地、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均為農牧用地，依62年9月3日公布施行之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現有之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變更部分得為分割」，是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買賣土地時，確實不能將系爭592地號土地之11坪土地分割登記，然於72年8月1日時上開規定已經修正「因出售與毗鄰耕地自耕地自耕農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再於92年2月7日修正為「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合併」，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款定有明文，是系爭592地號土地並無不能僅分割出原告建物占用之面積42.78平方公尺予原告之理（即系爭複丈圖黃色部分之範圍），此據系爭複丈圖上之592之2地號亦係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而出，面積卻比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來得更小，益徵此節。
  ㈤而李國榮為專業地政士，對於上開法規之適用理當知之甚詳，卻於辦理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中，傳達錯誤資訊予原告，而致原告向黃裕軒購買差額之13.33坪之土地，然而原告僅需購買1.94坪即可免於拆屋還地，已如前述，是原告多買受了11.39坪之土地（13.33-1.94＝11.39），自已受有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可歸責於李國榮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李國榮自應負侵權行為責任。
  ㈥而黃裕軒為系爭592地號土地之所有人，於兩造108年間磋商買賣時，亦知悉原告所欲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僅限於「原告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而已，有彭依萍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已如前述，卻於買賣過程中未加注意，致將多餘之土地11.39坪及原告建物後方之河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而受有利益，黃裕軒對於系爭592地號土地上河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之事，不能諉為不知，本院認原告既已舉證證明黃裕軒知悉兩造間購置土地範圍之真意，對於嗣後買賣過程與實際情況不符一事，黃裕軒受有利益本就不該不聞不問，並且應舉證證明自己並無故意或過失。然而，黃裕軒並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此節，則其對於原告所受損害，自應與李國榮連帶負賠償責任。
  ㈦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額外購買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33坪而支付之價金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43,230元，合計共476,455元等語。惟查原告建物於扣除原告公公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確實存有差額為1.94坪，業已論述如前，是原告所多餘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係11.39坪，並應以此計算原告所受之損害：
　1.買賣價金之損害：以當時108年間買賣時雙方約定之價金每坪為32,500元計算（見本院卷第33頁），11.39坪即370,175元。
　2.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之損害：108年間買賣時，原告共支付購買13.33坪土地之稅金、代書費等費用共43,230元（見本院卷第31頁、第37頁），本院為估算此部分原告所受損害，換算每坪為3,243.06元（43,260/13.33＝3,243.06），11.39坪即36,938元（3,243.06*11.39＝36,938.4，元以下四捨五入）。
　㈧基上，原告因本件被告二人之侵權行為，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407,113元(計算式：370,175+36,938＝407,113）。
　㈨另原告主張黃裕軒應依不當得利返還價金433,225元等語，然黃裕軒受有此部分價金之利益係本於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前，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無可採。
　㈩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二人應負之前揭損害賠償義務，並無確定期限，依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均為112年7月4日，見本院卷第69頁、第71頁）之翌日即112年7月5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07,113元，及自112年7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二人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9號
原      告  楊秀娥  
訴訟代理人  薛逢逸律師
被      告  黃裕軒  
訴訟代理人  吳素琴  
被      告  李國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07,11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裕軒為鄰居，原告為新竹縣○○鄉○○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彭政豪之
    母，黃裕軒則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黃瑞興之子。於民國67年間，原告之公
    公向黃裕軒之父黃瑞興購買系爭592地號部分土地建造倉庫
    ，範圍即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連接之土地面積11坪（1坪等
    於3.30579平方公尺，11坪約36.36平方公尺），但因當時農
    業發展條例之限制，故未辦理過戶，只有口頭約定並寫下一
    張契約書，註明日後可辦理過戶。嗣於108年間，黃裕軒到
    原告家中告知原告，他委託之代書即被告李國榮說原告居住
    之建築物侵占他所有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如果當時有跟黃
    瑞興購買土地，應提出當時簽訂之買賣契約證明，李國榮會
    申請量測，待日後量測結果確定後，會計算建築物占用之範
    圍，計算應補償之金額，可知原告與黃裕軒就買受系爭592
    地號土地之範圍，合意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數日後
    李國榮聯繫原告，告知竹東地政事務所量測結果出來了，扣
    除先前購買的11坪土地後，建築物還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1
    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被告黃裕軒之母親吳素琴願
    意以低於市價之每坪新臺幣（下同）32,500元出售（共433,
    225元），並由原告繳交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等費用作為多
    年占用之賠償，若不願意購買，就請拆屋還地。原告遂與黃
    裕軒於108年4月26日在李國榮事務所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
    爭買賣契約），同意買受建物占用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
    3.33坪，並支付433,225元完畢，而於108年8月16日，將建
    物占用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592之1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原告之女彭依萍名下。
    事後，彭依萍偶然上網查詢地籍圖時發現家中建築物所顯示
    之地籍圖形與108年4月26日簽訂之買賣契約上附圖形不合，
    竟包括建築物後段無法使用之河道在內，彭依萍即向李國榮
    聯繫詢問當初量測建物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時之情形，但
    李國榮並未回應彭依萍之疑問。彭依萍再向黃裕軒、吳素琴
    詢問理論，為何未按照當時口頭之約定方式分割土地，黃裕
    軒、吳素琴則推託是由李國榮處理的，並約好一起去李國榮
    事務所詢問狀況，如果真有分割錯誤，會願意買回多分的土
    地。然之後彭依萍備妥資料後，黃裕軒就不願意處理了。依
    據新竹縣竹東鎮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
    下稱系爭複丈圖），原告所有之建物僅占用系爭592地號土
    地42.78平方公尺，原告僅需要購買扣除11坪後之土地即可
    ，黃裕軒、李國榮故意以錯誤資訊告知原告，導致原告誤認
    建物占用之面積多達80.43平方公尺（尚未扣除67年間購入
    之坪數），致使原告額外購買差額之13.33坪而支付433,225
    元、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
    、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
    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
    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合計共476,45
    5元，黃裕軒、李國榮自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原告與黃裕
    軒間之買賣合意既僅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則黃裕軒
    受領433,225元價金亦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85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黃
    裕軒、李國榮應連帶給付原告476,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李國榮部分：是因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耕地有分割的
    限制，必須符合要件才可以分割，基於不可分性，才會把非
    「建物實際占有之面積」部分之土地也整塊賣給原告，而分
    割為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㈡黃裕軒部分：其意見同李國榮，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子彭政豪所有之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地號土地
    土地兩相比鄰，原告公公於67年間向黃瑞興購買與系爭594
    地號土地相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面積11坪（約36.36平方公
    尺），嗣於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在李國榮地政士事
    務所簽訂買賣契約，買賣契約書上記載系爭592地號土地之
    面積共80.43平方公尺，願意讓售與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
    人，每坪為32,500元，土地分割費用、稅金等概由買方即原
    告負擔，此次買賣之標的為差額之13.33坪（約44.07平方公
    尺），價金共433,225元，另李國榮並收受原告所交付之稅
    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
    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
    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
    、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嗣後系爭592之1地
    號土地則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之
    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594地號土地98年4月29日地籍圖謄
    本、原告公公與黃瑞興之買賣合約書、108年4月26日原告與
    黃裕軒簽署系爭買賣契約書、原告付款存款憑條、李國榮簽
    署之收據、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112年6月2日地籍圖謄本、
    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系爭複丈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
    張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
    條定有明文。
  ㈢查觀之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簽署之買賣契約，原告公
    公係向黃瑞興購買比鄰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之11坪系爭592
    地號土地（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0頁），即約36.36平方公
    尺。再觀之原告提出其所居住後方之照片與彩色地籍圖查詢
    結果（見本院卷第39頁、第55頁），比對系爭複丈圖（見本
    院卷第163頁）後可知原告建物後方為河道而難以利用。再
    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文字，既敘明此次購買之標的為上
    開11坪外之「差額」坪數13.33坪（見本院卷第33頁），顯
    見原告所欲買受之範圍，就僅限於其所居住之建物實際占用
    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而已，而不及於建物後方難以利用
    之河道土地，此亦可觀之彭依萍與黃裕軒之錄音譯文，彭依
    萍向黃裕軒表示「當初作跟他（即李國榮）講說量的時候，
    你沒有跟他講清楚說，只量我們占到的部分，其他不關我們
    的不可以切給我們嗎？」，黃裕軒回應「有啊」（見本院卷
    第155頁），另彭依萍再向黃裕軒稱「我當初只交代你們說
    ，我說你給我切到我占到你的部分，其他不關我的你不可以
    給我，但是他怎麼可以把那些不是我的全部給我，那就是他
    的問題啊」後，黃裕軒亦表示「對啊，對啊」等語（見本院
    卷第157頁），亦可知悉。然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自系
    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後，面積達80.43平方公尺（見本院卷
    第49頁，約24.33坪），且依系爭複丈圖，系爭592之1地號
    土地範圍包括原告居住建物後方無法利用之河道及畸零地，
    此部分係原告所無欲購買之部分，而原告所居住之建物占用
    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之範圍，卻僅有42.78平方公尺。42.78
    平方公尺換算為坪後，為12.94坪，於扣除原告公公已經向
    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差額僅為1.94坪，即原告於108年間
    ，僅需要向黃裕軒購買1.94坪之土地，即可免於拆屋還地，
    且自其上原告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亦可知此係原告與黃裕
    軒均認知原告欲購買之土地範圍。
  ㈣又系爭594地號土地、系爭592地號土地、系爭592之1地號土
    地均為農牧用地，依62年9月3日公布施行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16條規定：「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現有之
    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
    共有；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變更部分得為分割」，
    是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買賣土地時，確實不能將系爭
    592地號土地之11坪土地分割登記，然於72年8月1日時上開
    規定已經修正「因出售與毗鄰耕地自耕地自耕農而與其耕地
    合併者，得為分割」，再於92年2月7日修正為「每宗耕地分
    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
    者，得為分割合併」，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款定有
    明文，是系爭592地號土地並無不能僅分割出原告建物占用
    之面積42.78平方公尺予原告之理（即系爭複丈圖黃色部分
    之範圍），此據系爭複丈圖上之592之2地號亦係自系爭592
    地號土地分割而出，面積卻比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來得更小
    ，益徵此節。
  ㈤而李國榮為專業地政士，對於上開法規之適用理當知之甚詳
    ，卻於辦理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中，傳達錯誤資訊予原
    告，而致原告向黃裕軒購買差額之13.33坪之土地，然而原
    告僅需購買1.94坪即可免於拆屋還地，已如前述，是原告多
    買受了11.39坪之土地（13.33-1.94＝11.39），自已受有損
    害。且此損害係因可歸責於李國榮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李國
    榮自應負侵權行為責任。
  ㈥而黃裕軒為系爭592地號土地之所有人，於兩造108年間磋商
    買賣時，亦知悉原告所欲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僅
    限於「原告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而已，有彭依萍與黃裕軒
    之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已如前述，卻於買賣過程中未加注意
    ，致將多餘之土地11.39坪及原告建物後方之河道、畸零地
    併售予原告而受有利益，黃裕軒對於系爭592地號土地上河
    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之事，不能諉為不知，本院認原告既
    已舉證證明黃裕軒知悉兩造間購置土地範圍之真意，對於嗣
    後買賣過程與實際情況不符一事，黃裕軒受有利益本就不該
    不聞不問，並且應舉證證明自己並無故意或過失。然而，黃
    裕軒並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此節，則其對於原告所受損害，
    自應與李國榮連帶負賠償責任。
  ㈦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額外購買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
    .33坪而支付之價金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43,230
    元，合計共476,455元等語。惟查原告建物於扣除原告公公
    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確實存有差額為1.94坪，業已論述
    如前，是原告所多餘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係11.39
    坪，並應以此計算原告所受之損害：
　1.買賣價金之損害：以當時108年間買賣時雙方約定之價金每
    坪為32,500元計算（見本院卷第33頁），11.39坪即370,175
    元。
　2.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之損害：108年間買賣時，原告共支付
    購買13.33坪土地之稅金、代書費等費用共43,230元（見本
    院卷第31頁、第37頁），本院為估算此部分原告所受損害，
    換算每坪為3,243.06元（43,260/13.33＝3,243.06），11.39
    坪即36,938元（3,243.06*11.39＝36,938.4，元以下四捨五
    入）。
　㈧基上，原告因本件被告二人之侵權行為，得請求之賠償金額
    為407,113元(計算式：370,175+36,938＝407,113）。
　㈨另原告主張黃裕軒應依不當得利返還價金433,225元等語，然
    黃裕軒受有此部分價金之利益係本於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前，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是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自無可採。
　㈩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二人應負之前揭損害賠償義務，並無確定期限，依
    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均為112
    年7月4日，見本院卷第69頁、第71頁）之翌日即112年7月5
    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07,113元，及自112年7月5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二人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竹東簡字第249號
原      告  楊秀娥  
訴訟代理人  薛逢逸律師
被      告  黃裕軒  
訴訟代理人  吳素琴  
被      告  李國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407,113元，及自民國112年7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85，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黃裕軒為鄰居，原告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彭政豪之母，黃裕軒則為新竹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地號土地）所有權人黃瑞興之子。於民國67年間，原告之公公向黃裕軒之父黃瑞興購買系爭592地號部分土地建造倉庫，範圍即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連接之土地面積11坪（1坪等於3.30579平方公尺，11坪約36.36平方公尺），但因當時農業發展條例之限制，故未辦理過戶，只有口頭約定並寫下一張契約書，註明日後可辦理過戶。嗣於108年間，黃裕軒到原告家中告知原告，他委託之代書即被告李國榮說原告居住之建築物侵占他所有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如果當時有跟黃瑞興購買土地，應提出當時簽訂之買賣契約證明，李國榮會申請量測，待日後量測結果確定後，會計算建築物占用之範圍，計算應補償之金額，可知原告與黃裕軒就買受系爭592地號土地之範圍，合意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數日後李國榮聯繫原告，告知竹東地政事務所量測結果出來了，扣除先前購買的11坪土地後，建築物還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1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被告黃裕軒之母親吳素琴願意以低於市價之每坪新臺幣（下同）32,500元出售（共433,225元），並由原告繳交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等費用作為多年占用之賠償，若不願意購買，就請拆屋還地。原告遂與黃裕軒於108年4月26日在李國榮事務所簽訂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同意買受建物占用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33坪，並支付433,225元完畢，而於108年8月16日，將建物占用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592之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原告之女彭依萍名下。事後，彭依萍偶然上網查詢地籍圖時發現家中建築物所顯示之地籍圖形與108年4月26日簽訂之買賣契約上附圖形不合，竟包括建築物後段無法使用之河道在內，彭依萍即向李國榮聯繫詢問當初量測建物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時之情形，但李國榮並未回應彭依萍之疑問。彭依萍再向黃裕軒、吳素琴詢問理論，為何未按照當時口頭之約定方式分割土地，黃裕軒、吳素琴則推託是由李國榮處理的，並約好一起去李國榮事務所詢問狀況，如果真有分割錯誤，會願意買回多分的土地。然之後彭依萍備妥資料後，黃裕軒就不願意處理了。依據新竹縣竹東鎮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9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複丈圖），原告所有之建物僅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42.78平方公尺，原告僅需要購買扣除11坪後之土地即可，黃裕軒、李國榮故意以錯誤資訊告知原告，導致原告誤認建物占用之面積多達80.43平方公尺（尚未扣除67年間購入之坪數），致使原告額外購買差額之13.33坪而支付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合計共476,455元，黃裕軒、李國榮自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原告與黃裕軒間之買賣合意既僅為「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則黃裕軒受領433,225元價金亦無法律上原因。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黃裕軒、李國榮應連帶給付原告476,45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李國榮部分：是因為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耕地有分割的限制，必須符合要件才可以分割，基於不可分性，才會把非「建物實際占有之面積」部分之土地也整塊賣給原告，而分割為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裕軒部分：其意見同李國榮，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之子彭政豪所有之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地號土地土地兩相比鄰，原告公公於67年間向黃瑞興購買與系爭594地號土地相鄰之系爭592地號土地面積11坪（約36.36平方公尺），嗣於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在李國榮地政士事務所簽訂買賣契約，買賣契約書上記載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共80.43平方公尺，願意讓售與系爭59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每坪為32,500元，土地分割費用、稅金等概由買方即原告負擔，此次買賣之標的為差額之13.33坪（約44.07平方公尺），價金共433,225元，另李國榮並收受原告所交付之稅金及代書費共43,230元（含土地買賣移轉規費195元、代辦費8,125元、土地增值稅與地價稅15,990元、13,091元、印花稅129元、實價登錄代辦費4,000元、土地謄本費用200元、土地買賣契約簽訂代辦費1,500元），嗣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則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登記在彭依萍名下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系爭594地號土地98年4月29日地籍圖謄本、原告公公與黃瑞興之買賣合約書、108年4月26日原告與黃裕軒簽署系爭買賣契約書、原告付款存款憑條、李國榮簽署之收據、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112年6月2日地籍圖謄本、系爭594地號土地與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複丈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定有明文。
  ㈢查觀之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簽署之買賣契約，原告公公係向黃瑞興購買比鄰系爭594地號土地後方之11坪系爭592地號土地（見本院卷第29頁至第30頁），即約36.36平方公尺。再觀之原告提出其所居住後方之照片與彩色地籍圖查詢結果（見本院卷第39頁、第55頁），比對系爭複丈圖（見本院卷第163頁）後可知原告建物後方為河道而難以利用。再依系爭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文字，既敘明此次購買之標的為上開11坪外之「差額」坪數13.33坪（見本院卷第33頁），顯見原告所欲買受之範圍，就僅限於其所居住之建物實際占用系爭592地號土地之面積而已，而不及於建物後方難以利用之河道土地，此亦可觀之彭依萍與黃裕軒之錄音譯文，彭依萍向黃裕軒表示「當初作跟他（即李國榮）講說量的時候，你沒有跟他講清楚說，只量我們占到的部分，其他不關我們的不可以切給我們嗎？」，黃裕軒回應「有啊」（見本院卷第155頁），另彭依萍再向黃裕軒稱「我當初只交代你們說，我說你給我切到我占到你的部分，其他不關我的你不可以給我，但是他怎麼可以把那些不是我的全部給我，那就是他的問題啊」後，黃裕軒亦表示「對啊，對啊」等語（見本院卷第157頁），亦可知悉。然而，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出後，面積達80.43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49頁，約24.33坪），且依系爭複丈圖，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範圍包括原告居住建物後方無法利用之河道及畸零地，此部分係原告所無欲購買之部分，而原告所居住之建物占用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之範圍，卻僅有42.78平方公尺。42.78平方公尺換算為坪後，為12.94坪，於扣除原告公公已經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差額僅為1.94坪，即原告於108年間，僅需要向黃裕軒購買1.94坪之土地，即可免於拆屋還地，且自其上原告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亦可知此係原告與黃裕軒均認知原告欲購買之土地範圍。
  ㈣又系爭594地號土地、系爭592地號土地、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均為農牧用地，依62年9月3日公布施行之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定：「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現有之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部分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變更部分得為分割」，是原告公公與黃瑞興於67年間買賣土地時，確實不能將系爭592地號土地之11坪土地分割登記，然於72年8月1日時上開規定已經修正「因出售與毗鄰耕地自耕地自耕農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再於92年2月7日修正為「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合併」，現行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款定有明文，是系爭592地號土地並無不能僅分割出原告建物占用之面積42.78平方公尺予原告之理（即系爭複丈圖黃色部分之範圍），此據系爭複丈圖上之592之2地號亦係自系爭592地號土地分割而出，面積卻比系爭592之1地號土地來得更小，益徵此節。
  ㈤而李國榮為專業地政士，對於上開法規之適用理當知之甚詳，卻於辦理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之過程中，傳達錯誤資訊予原告，而致原告向黃裕軒購買差額之13.33坪之土地，然而原告僅需購買1.94坪即可免於拆屋還地，已如前述，是原告多買受了11.39坪之土地（13.33-1.94＝11.39），自已受有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可歸責於李國榮之故意或過失所致，李國榮自應負侵權行為責任。
  ㈥而黃裕軒為系爭592地號土地之所有人，於兩造108年間磋商買賣時，亦知悉原告所欲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僅限於「原告建物實際占用之面積」而已，有彭依萍與黃裕軒之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已如前述，卻於買賣過程中未加注意，致將多餘之土地11.39坪及原告建物後方之河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而受有利益，黃裕軒對於系爭592地號土地上河道、畸零地併售予原告之事，不能諉為不知，本院認原告既已舉證證明黃裕軒知悉兩造間購置土地範圍之真意，對於嗣後買賣過程與實際情況不符一事，黃裕軒受有利益本就不該不聞不問，並且應舉證證明自己並無故意或過失。然而，黃裕軒並未舉出任何證據證明此節，則其對於原告所受損害，自應與李國榮連帶負賠償責任。
  ㈦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賠償額外購買系爭592地號土地差額13.33坪而支付之價金433,225元、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43,230元，合計共476,455元等語。惟查原告建物於扣除原告公公向黃瑞興購買之11坪後，確實存有差額為1.94坪，業已論述如前，是原告所多餘購買之系爭592地號土地範圍，係11.39坪，並應以此計算原告所受之損害：
　1.買賣價金之損害：以當時108年間買賣時雙方約定之價金每坪為32,500元計算（見本院卷第33頁），11.39坪即370,175元。
　2.稅金及代書費等費用之損害：108年間買賣時，原告共支付購買13.33坪土地之稅金、代書費等費用共43,230元（見本院卷第31頁、第37頁），本院為估算此部分原告所受損害，換算每坪為3,243.06元（43,260/13.33＝3,243.06），11.39坪即36,938元（3,243.06*11.39＝36,938.4，元以下四捨五入）。
　㈧基上，原告因本件被告二人之侵權行為，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407,113元(計算式：370,175+36,938＝407,113）。
　㈨另原告主張黃裕軒應依不當得利返還價金433,225元等語，然黃裕軒受有此部分價金之利益係本於系爭買賣契約，於原告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前，並非無法律上原因，是原告此部分之主張，自無可採。
　㈩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二人應負之前揭損害賠償義務，並無確定期限，依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二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均為112年7月4日，見本院卷第69頁、第71頁）之翌日即112年7月5日，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07,113元，及自112年7月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2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二人一部敗訴之判決，應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就原告勝訴部分，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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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東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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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范欣蘋


